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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简介

天津市供应链城市共同配送服务平台（以下简称：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或平台）是由

天津市商务局、天津市公安局、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天津市财政局共同批准设立的天津

市唯一的城市共同配送服务平台。平台承建方为天津市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天津市

广通信息技术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平台于 2018 年 10 月 31 日正式通过验收，2019 年 3 月

份开始上线试运营。该平台能够增强政府在城市配送过程中的监督、参与、决策依据和服务

功能，以智能化调度配载实现城市共同配送服务模式；以 B2B、B2C 服务模式打造城市集

约化、标准化、节能环保、绿色货运发展的示范效应和新动力。

截至 2021 年 1 月，平台一期共加入车企 24 家，接入车辆 2165 辆（含司机约 3000

名），其中新能源车辆占比约 70%，共计 1526 辆。其中冷链 8 家、普货 16 家；在接入的

2165 辆车中，分别是普货车型合计 1985 辆、冷链车型合计 180 辆；普货车型中微型面包

车 409 辆、4.2 米厢式货车 1576 辆，冷链车型中微型面包车 22 辆、4.2 米厢式货车 158

辆。平台监控车载终端设备安装总数 2165 套，设备安装率高达 100%；平台同时也是天津

市最大的绿色新能源货车共配服务平台。随着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的不断发展，未来平台

还将担负行业车辆监管，行业司机星级服务认证，扩大城配车辆资源数量和调整城配车型结

构等一系列发展计划。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位于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园区（环外）

海泰发展六道 3 号星企中心 5 号楼西侧二层。一期现有管理和运营团队 12 人，技术支撑团

队约 30 人，战略合作伙伴约 26 家。未来，平台将继续探索城市共配新模式，以标准化共

同配送、集中配送中心和标准化物流车辆为载体，最终实现信息技术和物流技术相融合，是

全面实现天津市供应链体系大闭环的有力抓手。

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以政策为依托，全面坚持党的领导，认真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

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牢固树立落实新发展新理念，紧密结合政策支持，充分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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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的自身优势和市场资源优势。为了做大做强平台，规范平台优质发展，政府相关职能部

门相继出台了“津商物流通〔2017〕36 号、津商务流通〔2017〕39 号、津商务流通〔2018〕

27 号、津交发〔2019〕93 号、津商流通〔2019〕9 号、津商流通〔2020〕9 号、津商流

通〔2021〕13 号”等相关政策文件。平台将全面履行相关政策规定的“四统一”工作指导

原则，全面做好各项服务工作，为天津市城市共同配送、集约配送、高效配送理念落地，实

现天津市平台经济发展，为了天津市绿色货运配送、绿色经济建设奠定坚实的基础。

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对外相关资料，可通过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服务热线

4001-766-686 咨询获取，欢迎各企业来电！

二、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服务内容

图：主要服务内容总览

目前，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能够提供的主要管理服务内容包括：试点企业申报、试点

车辆认定申报、试点车辆接入和喷涂、试点车辆办理通行证、试点车辆申请便利通行权、试

点企业申请扶持资金和试点车辆退出办理。未来，随着天津共同配送、集约配送、高效配送

的持续深入，平台还会增加更多的服务内容，为各类企业进一步顺利开展城市配送业务提供



3

更有力的支持。

以上七项管理及服务的具体流程及内容如下：

1. 试点企业申报

图：试点企业申报流程

（1）意向试点企业可拨打服务热线 4001-766-686 咨询并索取相关文件；

（登陆平台网址：http://125.39.151.183:8081/）登陆后，认真阅读《天津市商务委员会 天

津市财政局关于开展供应链体系建设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津商务流通〔2017〕36 号）、

《市商务委 市交通运输委 市公安局关于对开展城市配送车辆统一标识的通知》（津商务流

通〔2017〕39 号），《市商务委关于上报接入天津城市共配平台相关车辆数据的通知》（津

商务流通〔2018〕27 号），《天津市商务委员会 天津市财政局关于开展供应链体系建设

第三批项目评审工作的通知》（津商务流通〔2018〕28 号），《天津市商务委员会 天津

市财政局关于开展供应链体系建设补充新增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津商务流通〔2018〕

29 号），《市商务局关于接入天津市供应链城市共同配送服务平台相关车辆数据纳入统计

的通知》（市商务局〔2019〕）、《市交通运输委 市公安局 市商务局 市邮政管理局关于

印发天津市创建绿色货运配送示范城市实施方案（2018-2020 年）的通知》（津交发〔2019〕

93 号）、《市商务局 市交通运输委 市公安局关于印发<天津市城市配送车辆规范>的通知》

（津商流通【2019】9 号）以及《市商务局 市公安局 市交通运输委 关于天津城市共配

车辆保质增量工作的通知》（津商流通【2020】9 号）等相关内容；

（2）按照整体指导方案，下载打印申报表并准备相关资料，包括：

 申报企业项目评价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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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供应链体系建设项目资金申报书；

 企业及项目简介；

 项目可行性、必要性分析报告，效益分析及风险分析；

 项目实施方案；

 申报单位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证、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证书）及法人代表身份；

 项目投资预算表；

 项目投资明细表；

 供应链体系建设项目承诺书；

 项目优势分析；

（3）资料准备好后，需及时向市商务局主管部门报送；

（4）由市商务局组织专家和相关部门对申请试点企业进行评审；

（5）最终评审结果，通过市商务局官方网站进行公示。

2. 试点车辆认定申报

图：试点车辆认定申报流程

（1）首先车辆申报企业确认已成为试点企业；

（2）企业需准备纸质资料与电子版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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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 营运车辆机动车登记证书；

 车辆近期正面左侧 45 度 5 寸彩色照片（每辆车一张，需体现拍摄日期）；

 车辆行驶证复印件；

 《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表》（附件 1）；《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汇总

表》（附件 2）；

 《天津城市配送申请认定标准化集中配送车辆基本信息统计表》（附件 3）；

 所有资料统一盖申报单位和车辆所属企业（含联合申报或委托企业）鲜章；

（3）企业将电子版资料上报至天津市供应链城市共同配送服务平台，（邮箱地址：

tjcsgp@126.com）；

（4）电子版资料审核通过后，企业需将纸质资料提交到天津市商务局；若未通过，企业需

重新整理并补齐资料，并再次提交电子版、纸质资料；

（5）天津市商务局审核纸质资料通过后，统一进行二次审核；

（6）最终审核结果，以邮件形式进行通知，请申报企业耐心等待结果通知。

3. 试点车辆接入和标识喷涂

图：试点车辆接入和喷涂流程

（1）首先企业确认待接入和喷涂车辆已成为试点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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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企业需尽快配合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将车辆 GPS 接入监控平台，并由平台向试点企

业下发登录账号及密码，在接入完成后，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会电话通知试点企业，并提

供若干可进行专业喷涂服务的网点，试点企业可自行进行标识喷涂，费用由申报企业支付；

（3）在正式涂装前，企业需确保车辆：

 车辆外形及尺寸与《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表》完全一致，否则将无法喷涂；

 车辆头部及厢体全部为白色，且保证白色底漆质量；

 车辆外观整洁不破烂；

（4）企业接到涂装通知后，需在 3 个工作日内联系涂装厂预约涂装时间，并在约定时间内

安排车辆到涂装厂进行正式涂装；

（5）企业可自行负责同步完成企业 Logo 涂装，但须符合整体位置、比例相关规定。

注：如企业接到涂装通知后，超过 40 天未完成涂装，需重新提交试点车辆近期正面左

侧 45 度 5 寸彩色照片（电子版；需体现拍摄日期）、《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汇

总表》以及《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表》。

附：天津城市共配车体标识喷涂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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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试点车辆办理通行证

图：试点车辆通行证办理流程

（1）申请企业确认已成为试点企业；

（2）企业准备纸质资料与电子版资料，资料包括：

 《天津城市配送试点车辆办理城区道路行驶证信息统计表》（见附件 4）；

 企业营业执照（副本）；

 车辆行驶证复印件；

 车辆近期正面左侧 45 度 5 寸彩色照片（每辆车一张）；

 所有资料统一盖章。

（3）企业将电子版资料通过邮件发送给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邮箱：tjcsgp@126.com）；

（4）电子版资料审核通过后，企业需将纸质资料提交到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若未通过，

企业需重新整理并补齐资料，并再次提交电子版、纸质资料；

（5）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审核纸质资料通过后，统一上报市商务局、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再由主管部门联合进行二次审核；

（6）若二次审核通过，会以邮件形式进行通知，而后企业配合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在 15

个工作日内将车辆 GPS 接入监控平台，同时及时进行数据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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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确认车辆已接入和数据上传后，市商务局再次汇总后统一将车

辆资料转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办理并进行电子备案，待通行证办理成功，天津城市共配服务

平台会电话通知企业领取通行证。

5. 试点企业及车辆申请便利通行权

图：试点企业及车辆通行权申请流程

（1）申请企业确认车辆已成为试点车辆且已喷涂天津城市共配车体标识；

（2）试点企业按照该便利通行权的文件通知，准备纸质资料与电子版资料：

 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 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汇总表、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表；

 天津城市共同配送试点企业运输车辆统计表（附件 5）

 申请车辆行驶证复印件（每辆车一张）；

 申请车辆年度货运汽车城区道路通行证复印件（每辆车一张）；

 车辆近期正面左侧 45 度 5 寸彩色照片（每辆车一张）；

 所有资料统一盖鲜章。

以上资料统一采用 A4 纸张打印或复印，并按顺序装订成册（一式两份，以便公安交管

部门备查）。其中后三项请按上报表格中车辆填写顺序自行整理并装订对应车辆所需资料，

如装订资料和表格格式混乱将予以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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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企业将电子版资料通过邮件发送给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

（4）电子版资料审核通过后，企业需将纸质资料提交到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若未通过，

企业需重新整理并补齐资料，并在该项申请截止日期前再次提交电子版、纸质资料；

（5）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审核纸质资料通过后，统一移交到市商务局，再由市商务局进

行二次审核；

（6）若二次审核通过，市商务局再次汇总后统一将车辆资料转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办理，

待便利通行权办理成功，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会以电话形式对企业进行通知。

注：试点车辆申请运营车辆便利通行权分批分次办理，办理时间为每季度的最后 1 个

月即 3 月、6 月、9 月、12 月；如果该批次所有试点企业申请办理的车辆数合计不足 10 辆，

则延缓至下批次办理，如遇特殊情况则另行处理。

6. 试点企业申请扶持资金

（1）扶持资金申请企业确认已成为试点企业；

（2）试点企业按照对应该项扶持资金的文件通知，准备纸质资料与电子版资料；

（3）企业将电子版资料通过邮件发送给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

（4）电子版资料审核通过后，企业需将纸质资料提交到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若未通过，

企业需重新整理并补齐资料，并在该项申请截止日期前再次提交电子版、纸质资料；

（5）天津城市共配服务平台审核纸质资料通过后，统一移交到市商务局，再由市商务局进

行二次审核；

（6）若二次审核通过，在扶持资金下发时，会以电话形式进行通知；若未通过则需进行重

新申请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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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新加入规模型车企及车辆申请流程

1．申请加入天津市供应链城市共同配送服务平台

（1）需要准备资料

 企业准备《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 运营车辆《机动车登记证书》;

 车辆近期正面、左侧 45 度 5 寸彩色照片（每辆车每个角度各一张，需体现拍摄日期）；

 《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表》;

 《天津市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汇总表》;

 《天津市城市配送申请认定标准化集中配送车辆基本信息统计表》;

 所有资料统一盖申报单位和车辆所属企业（含联合申报或委托企业）公章。

（2）申报流程

 企业准备《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企业将所准备电子版资料上报至天津市供应链城市共

同配送服务平台，（邮箱地址：tjcsgp@126.com）；

 电子版资料审核通过后，并由天津市供应链城市共同配送服务平台统一向商务局提出申

请，申请同意后企业需将相关纸质资料提交给天津市供应链城市共同配送服务平台，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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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供应链城市共同配送服务平台出具《要素证明函》，统一上交到市商务局抄送市

公安交管局及市道路运输管理局；

 所有资料审核通过后，城配企业凭《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审批备案表》到市公安交

管局、车管所办理登记、检验手续。

2.车辆的接入

(1)首先企业确认待喷涂车辆是在天津市供应链城市共同配送服务平台已完成申请车辆；

(2)企业需要尽快配合天津供应链城市配送服务平台将车辆 GPS 接入监控平台，并由天津

市供应链城市配送服务平台向企业下发登录账号及密码，在接入完成后，天津市供应链城市

共同配送服务平台会电话通知企业，并提供若干可进行专业喷涂服务的网点，试点企业可以

自行进行标识喷涂，喷涂费用 4.2 米厢式车型为 5000 元/辆，微型面包车型为 3500 元/辆，

费用由申报企业自行支付；（车载终端设备安装、维修电话：刘勇 18611159053）

(3)在正式涂装前，企业需确保车辆：

 车辆外形及尺寸与《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表》完全一致，否则将无法喷涂；

 车辆头部及厢体为白色，且保证白色底漆质量；

 车辆外观整洁不破烂；

 企业接到涂装通知，需要 3 个工作日内联系涂装厂预约涂装时间，并在约定时间内安

排车辆到涂装厂进行正式涂装。

3.通行证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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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请企业确认已经成为天津市供应链城市共同配送服务平台车企且车辆已喷涂“天津城

市共配”车体标识；

 运营车辆《机动车登记证书》企业按照《市商务局 市交通运输委 市公安局关于印发<

天津市城市配送车辆规范＞的通知》（津商务流通〔2019〕9 号）的文件通知，准备

纸质资料与电子版资料；

 企业将电子版资料通过邮件发给天津供应链城市共同配送服务平台；

 电子版资料审核通过后，企业需要将纸质资料提交到天津市供应链城市共同配送服务平

台；若未通过，企业需要重新整理并补齐资料，并在该项申请日期前在次提交电子版、

纸质版；

 天津市供应链城市共同配送服务平台审核纸质资料通过后，统一交到市商务局，再由商

务局二次审核；

 若二次审核通过，市商务局再次汇总后将统一将车辆资料转报市道路运输管理局办理，

待便利通行权办理成功，天津市供应链城市共同配送服务平台会以邮件形式告知。

4、申请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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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由申请企业提前 15 天向天津供应链城市共同配送服务平台提出申请；

(2)天津市供应链城市共同配送服务平台上报商务局，商务局申请通过后，申请企业会接到

退出备案证明《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退出申请表》；

(3)企业在 15 个工作日内，需自行去除车体“天津城市共配”标识，费用自理，去除后并前

往市车管所办理变更机动车行驶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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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临时停靠点位

1.为应对天津城市共配车辆的停靠难得问题，各个部门全力配合推动化解，在天津市菜市

场周边增加临时停靠点位 1261 个供“天津城市共配”运营车辆临时停靠。

天津城市共配平台运营车辆临时停靠点为分布表

序号 地点 个数 颜色 费用

1 西关大街 55

蓝色 免费

2 凌宾路 135

3 南开二马路 90

4 五福街 20

5 三潭路 220

6 南丰路 88

7 西营门大街 47

8 淦江路 15

9 晋宁路 28

10 雅安道 155

11 楚雄道 90

12 宜宾道 24

13 黄河道 211

14 盈江路 83

合计 1261

相关发布部门 南开区城管委停管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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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表（样表）

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表

厂牌型号

号牌号码

车辆识别号/车架号

车辆类型

车辆制造企业名称

车辆喷漆后，照片黏贴处，要求车前左 45 度

机动车所有人公司名称

（加盖公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负责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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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汇总表（样表）

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汇总表

企业名称： 负责人:

单位地址： 手机电话：

传真： 固定电话：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序号 牌照号
车辆类型

（系列 C型或系
列H型）

车辆制造企
业名称

厂牌型号
车辆识别号/
车架号

1

2

3

市商务局意见

市商务局盖章

注：1.汇总表中每一台车均对应《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表》，且《天津城市共同配送
专用车备案表》排序需与汇总表序号对应。

2.每家企业申报均应提交一式三份《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汇总表》与《天津城市共同
配送专用车备案表》

3.《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表》需一车一表，《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汇总表》
为一企业一表。

4.企业需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道路运输许可证复印件，车辆产权证，行驶证、法定代表人身
份证复印件并加盖单位公章一式两份。

5.请将《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汇总表》与《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表》打包发
送至邮箱 TJSMWL@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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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天津城市配送申请认定标准化集中配送车辆基本信息统计表（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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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天津城市配送试点车辆办理城区道路行驶证信息统计表（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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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退出备案表（样表）

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退出备案表

厂牌型号

号牌号码

车辆识别号/车架号

车辆类型

车辆制造企业名称

车辆去除车体“天津城市共配”标识后，照片黏贴处，要求车前左 45 度

机动车所有人公司名

称（加盖公章）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地址

负责人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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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天津城市配送车辆退出汇总表（样表）

天津城市配送车辆退出汇总表

企业名称 ( 加盖公章 ) 申请退出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车牌号 通行证类型
车辆类型

（系列C型或系列H型）
配送类型

（普通、冷链）

1

2

3

4

5

6

市商务局意见

市商务局盖章

注：1.退出企业需提交一式三份《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退出备案表》、《天津城市配送车
辆退出汇总表》、《天津城市共配车辆退出后剩余车辆统计表》、退出四统一配送车辆行驶证
复印件。

2.汇总表中每一台车均对应《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退出备案表》，且《天津城市共同配
送专用车备案表》排序需与汇总表序号对应。

3. 《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退出备案表》需一车一表，《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备案
汇总表》为一企业一表。

4.申请企业在接到退出备案证明 15 个工作日内，需自行去除车体标识，并前往市车管所变
更机动车行驶证。

5. 请将《天津城市共同配送专用车退出备案表》、《天津城市配送车辆退出申请表》与《天
津城市共配车辆退出后剩余车辆统计表》打包发送至邮箱 TJSMWL@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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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天津城市共配车辆退出后剩余车辆统计表（样表）

天津城市共配车辆退出后剩余车辆统计表

企业名称（加盖鲜章）： 填报时间： 年 月 日

序号 车牌号 通行证类型
车辆类型（系列C
型或系列H型）

是否有通行
证

冷链运输主要配送
服务企业

1

2

3

4

5

6

注：《天津城市共配车辆退出后剩余车辆统计表》为部分车辆退出后，剩余车辆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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